附件2-2

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经费       

项目单位           湘阴县教育局师训股           
主管部门             湘阴县教育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年3月19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陈胜昔
	联系电话
	13574765605

	项目地址
	湘阴县教育局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 1月起至2021年 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252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52
	实际支出

（万元）
	252
	结余（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
	252万元
	
	

	
	
	
	

	
	
	
	

	
	
	
	

	
	
	
	

	
	
	
	

	
	
	
	

	支出合计
	252万元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继续加大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力度
	2021年我县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230人（省级计划150人，市级计划80人）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
	230人
	230人

	
	
	质量指标
	招录学生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招录完成时间
	100%
	100%

	
	
	成本指标
	省级项目计划由省与市县财政按7:3比例分担，市州项目计划由市县财政承担
	≤252万
	基本控制在预算内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社会满意度
	100%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100%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罗建红
	党组成员、副局长
	湘阴县教育局
	

	陈胜昔
	师训股长
	湘阴县教育局
	

	胡志伟
	师训股
	教育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胡志伟                         联系电话：13574766219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2021年，湖南省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公费培养、定向定期服务”的原则，继续实施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工作。
1.高中起点本科层次高中教师、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均采用四年制本科的培养模式。

2.高中起点本科层次中职专业课教师采用本科院校会同有关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本科学制四年，人才培养方案由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共同制定，原则上第一、二学年由相关高职院校负责培养，第三、四学年由本科院校负责培养。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本科院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3.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各类型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采用二•四分段的培养模式。即：学生入学后前2年注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籍；中职阶段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培养学校颁发中职层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证书。同时，参加当年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考试成绩达到省当年划定录取分数线的，经正式办理高考录取手续后升入本科层次学习4年，招生计划纳入当年全省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计划。本科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培养学校颁发四年制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对于当年参加了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成绩未达到当年省划定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原签订的公费定向培养协议书终止，不再进行后续阶段培养，自谋职业。

4.初中起点专科层次各类型小学、幼儿园及特殊教育教师：采用五年一贯制专科的培养模式。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15号），省级项目计划所需培养经费由省与市县财政按7:3比例分担，市州项目计划所需培养经费由市县财政承担。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高中起点：1.公布招生政策；2.户籍信息确认；3.填报志愿；4.投档录取；5.签订《协议书》；6.发放录取通知书；7.入学与复查。
初中起点：1.公布招生政策；2.个人自愿报名；3.毕业学校推荐；4.县教育局审核与确定面试考生名单；5.市教体局审定报名考生与面试考生名单；6.面试；7.考生总成绩计算办法；8.体检；9.签订协议；10.预录取；11.录取；12.入学。

（四）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按政策、高质量完成2021年我县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230人（省级计划150人，市级计划80人）。切实加强了我县“本土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逐渐成为我县教师补充的主渠道。推动了湘阴县的均衡教育发展，赢得社会的好评。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我们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监督，最大程度地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性、效益性。预算执行规范财务管理严格，资金安排合理，达到了预期效果。希望加大资金投入，争取多增加公费师范生名额，推进湘阴县的乡村教育发展。



